[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融水市监处罚〔2026〕74号
[bookmark: OLE_LINK2]当事人：融水县于小厨餐饮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ELGU254T
住所（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寿星中路******
经营者：于 惠 
身份证号码：452229200009******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本局于2026年3月17日接到投诉举报者的投诉举报材料，投诉举报内容为“反映当事人美团店铺中销售的‘骨肉相连’肉串标注原料为‘猪肉’，实际为‘鸡肉’”，于2026年3月23日转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核查处置。执法人员于2026年3月24日到现场核实，当事人误将原料为“鸡肉”的“骨肉相连”肉串原料宣传为“猪肉”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的相关规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2022修正）》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和第十九条第一项“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规定的立案条件。经局领导批准，于2026年3月25日对当事人涉嫌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当事人的经营者于惠于2026年4月21日到本局接受询问调查，承认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

[bookmark: _GoBack]经查明，当事人于2025年6月3日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ELGU254T），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在位于融水县融水镇寿星中路******从事餐饮、食品销售服务活动。
投诉举报材料显示投诉举报者于2026年3月7日14时46分17秒在美团外卖平台“炸制社•炸串牛排•火面（融中店）”店铺在线支付购买“[image: 1776069314252]人气抛热卖[image: 1776069314252]I骨肉相连（1个）3.80元、炸鸡柳棒（1串）3.80元、炸牛肉串（1串）5.80元、葱花辣白菜限火鸡面（1份）0元（赠送），打包费1.5元，用户配送费2.55元，共17.45元”，订单号码为：3302025520379810152。投诉举报者提供的证据显示当事人在美团外卖平台店铺宣传“[image: 1776069314252]人气抛热卖[image: 1776069314252]I骨肉相连”的商品描述为“猪肉”。本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者于惠本人的陪同下开展现场检查，在该餐饮店经营场所的冰柜内发现有“吴瑞福®骨肉相恋串”食品（即美团外卖平台的“[image: 1776069314252]人气抛热卖[image: 1776069314252]I骨肉相连”肉串），其主料含量为”鸡肉≥70%，鸡软骨≥12%”。
另查，执法人员现场登录美团外卖平台“炸制社•炸串牛排•火面（融中店）”店铺的商品名称“[image: 1776069314252]人气抛热卖[image: 1776069314252]I骨肉相连”肉串食品，商品描述已修改为“主料：鸡肉”，经核实，当事人在美团外卖平台店铺的宣传是委托第三方帮做销售产品的宣传，因工作疏忽，店铺中一款名为“骨肉相连”的肉串原料误标注为“猪肉”，实际原料为“鸡肉”，没注意认真审核就直接登录发出（上传）挂网了，发现后受委托的第三方于2026年3月10日修改为“鸡肉”。在商品描述为“猪肉”期间总共销售“骨肉相连”肉串12串，3.80元/串，共收入45.60元。      
以上证据和笔录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经提供人签字确认并经查证属实,符合法定形式与违法事实相关,本局予以采信,并依法作为定案的根据。当事人因工作疏忽，没注意认真审核情况下，在美团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卖商品把“鸡肉”误标注为“猪肉”的宣传，属于虚假或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已够成了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转办单及投诉举报材料》1份共15页，证明案件来源登记、投诉举报者供提的证据材料、转办、领导批示等情况；
2、 《行政检查通知书及行政检查审批表》1份共2页，证明执法人员开展处置投诉举报检查时已经过领导审批同意和检查前通知当事人情况；
3、 、《现场笔录》1份共3页，证明现场检查记录及现场记录当事人具体行为事实情况；
4、 《送达地址确认书》1份共1页，证明当事人确认文书送达的地址和方式；
5、 《证据提取单（营业执照）》1份共1页，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6、 《证据提取单（小餐饮登记证）》1分1份共1页，证明当事人的经营资质；
7、 《证据提取单（居民身份证）》1份共1页，证明当事人身份符合承担法律责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格；
8、《证据提取单（现场检查照片）》1份共4页，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9、《证据提取单（涉案产品照片）》1份共2页，证明涉案产品正面和背面的标识标签信息；
10、《证据提取单（修改后的美团外卖平台店铺宣传商品描述）》1份共2页，证明修改后的美团外卖平台店铺的“骨肉相连”的肉串原料宣传已将“猪肉”改为“鸡肉”；
11、《证据提取单（供货方的资质和购货票据）》1份共2页，证明当事人购买“骨肉相连”的肉串已履行进货查验制度（索证索票）及当事人提供供货方的资质证明材料；
12、《询问笔录》1份共6页，证明执法人员调查投诉举报者提供的证据和当事人确认在美团外卖店铺平台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及认可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3]上述证据相互认证，并由出证人在相关材料上签字确认,经查证属实，足以认定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本局于2026年4月28日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6〕69号），依法告知对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亨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自动放弃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美团外卖平台店铺销售“骨肉相连”的肉串将原料“鸡肉”误标注宣传为“猪肉”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第九条“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规定，构成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能积极配合本局执法人员开展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而且本案涉案金额小，违法问题成因系因为当事人在美团外卖平台店铺的宣传是委托第三方帮做销售产品的宣传，因工作疏忽，店铺中一款名为“骨肉相连”的肉串原料误标注为“猪肉”，实际原料为“鸡肉”，没注意认真审核就直接登录发出（上传）挂网了，发现后受委托的第三方于已及时改正，这一虚假宣传的行为造成当事人自己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和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在本案中当事人已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具有主动从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2023 版）》（桂市监规〔2023〕3号）第二条第三款“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定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综合考虑违法行为人配合调查情况和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的规定，参照《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 号）第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 ...（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从法律的目的和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方面综合考量 ,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情节符合给予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不具备移送追诉刑事责任的条件。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5号）第三条第（十一）项“严格规范罚款实施：... ...（十一）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探索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等执法模式”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理念推行服务型执法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稽发〔2024〕99号）第四条“坚持惩教结合，体现宽严相济：对轻微违法行为，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兼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行业特点、当事人获利情况等多方面因素，依法免予处罚或者从轻、减轻处罚... ...”的从轻处罚规定参照执行。因当事人的店铺是小餐饮，且涉案金额小，具备符合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本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法行为”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5]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 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 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 罚不停止执行。













[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2]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CALCULATE—TIME—NOW]2026年05月0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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